高雄市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  
單身聯誼社 組織簡則                  
參加人員
  凡本會會員及其眷屬或會員推薦之親朋好友尚未結婚者，均得加入本社為社員。
社務的推動
一、本社社長應擬定年度聯誼活動計畫，提報社員大會。聯誼活動原則每月舉辦一次。
二、本社每年至少召開社員大會一次，審議聯誼活動計畫、收支情行形並檢討社務，以社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。
三、本社辦理的活動除定期的交誼活動外，亦計劃將與校友會之其他相關社團（如登山社、卡拉ok社、高爾夫球社、讀書會等…）互相聯誼，增進各社團情誼，串連校友感情。
社務幹部
一、本社爲推動社務，置社長、總幹事各一名、副總幹事若干名。
二、本社社長，須經社員大會推選，報請校友會會長聘任，任期二年，不得連任。
三、本社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由社長遴薦，報請校友會會長聘任，任期與社長同，但得連任。
四、本社社長或總幹事，應列席校友會理監事會，報告社務運作情形。
經費來源
一、社員年費新台幣壹仟元整，充作本社活動基金。
二、 校友會補助。
三、社員捐款。
四、其他收入。
社費支出
一、本社經費收支由總幹事負責，收支情形應向社員大會報告並公佈之。
二、本社辦理活動所需費用，以實際參與者分攤並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。
其他
一、本簡則提經社員大會通過，報校友會理監事會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二、因為加入本社而締結良緣之學長姐校友們，校友會將協助拍攝與榕園大榕樹合影照片一禎以資紀念。
三、因為加入本社而結婚者，本社聘為服務顧問，並不定期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創造有趣的生活品質。
